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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實習工作室安全守則 

.陶瓷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練土機及攪拌機使用安全守則 

窯房及配釉、瓦斯窯．應注意下列事項  

配釉有機溶劑工作守則 

粉塵作業工作守則 

編織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金工創作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木工工作室安全工作守則  

 

陶瓷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1. 遵守安全守則及安全工作法。 

2. 注意各種危險信號及安全標誌。 

3. 有人受傷應立即施以必要之急救，不論輕、重均請醫師診治。 

4. 工作場所之通道、安全門、安全梯等均應保持暢通不可堆放工具、材料、機件等雜物。 

5. 禁止用壓縮空氣作為身體或服裝清潔之用。 

6. 不可將工具、材料置於可能落下傷人之處。 

7. 工作上需用之易燃物體如油類及溶劑等除當日之用量外，勿大量存儲於工作場所。 

8. 工作室應隨時保持整齊、清潔。 

9. 協助新進工作人員暸解安全工作方法。 

10. 保持良好之作業場所整潔，適當機械防護及個人防護具。 

11. 通路面積應為貯存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貯存處附近不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以利緊急時便於搬出。 

12. 必須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設置地點。 

13. 在工作環境避免將物品堆積過高，以免傾倒傷人。 

14. 最後離開工作場所務必隨手將不用之電氣、瓦斯、門窗、空調及水龍頭之開關關閉。 

15. 發現工作內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等，必須立即反映相有關人員作緊急處理。 

16. 工作室通風、照明、噪音等，若有異常狀況時，應立即處理。 

17. 銳角物品之放置不得影響人員安全，或妨礙通行。 

18. 使用延長線應注意下列各項： 

(1) 不得任意置於通道上，以免因絕緣破損造成短路，必要時應加保護管並黏貼於地面。 

(2) 插座不足時，不能連續串接或分接，以免造成超載或接觸不良。 

(3) 裝接設備、儀器之電源應通知專責人員安裝，不可擅自處理。                        回首頁 

練土機及攪拌機使用安全守則 

1. 使用前請先於出真空幫浦裏面的水。 

2. 定期更換真空機油，從事機器之清掃、上油及調整、檢修等作業時，應先行停車。 

3. 使用練土機時，須注意手部安全，將土塞入機器時，請使用木條，切勿用手。 

4. 太乾的土請勿強行塞入機器，以維持練土機之使用壽命。 

5. 練土時請注意土中是否有遺忘的製陶工具。 

6. 使用完畢請將機器的蓋子蓋好，以保持機器中之泥土濕度，以便下一位同學使用。 

7. 攪拌機在操作時應將覆蓋蓋妥後才得開動操作。                                        回首頁 

 

窯房及配釉、瓦斯窯．應注意下列事項： 

1.測溫計、壓力計及各項監視儀器之定期校正，由負責人員實施，其他人員不得任意移動或改變其設定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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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瓦斯壓力錶刻度板上易見處，應標示最高使用壓力。 

3.安全閥及各項安全裝置之調整由負責人員實施，在調整時應依操作說明實施，其他人員嚴禁擅動。 

4.瓦斯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於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5.盛裝容器和空容器應分區放置。 

6.易燃物品不得置於電源、瓦斯開關附近以防危險。 

7.作業場所內之儀器設備、供電設備及工具，應具防爆之功能。                                回首頁 

配釉有機溶劑工作守則 

1.盛放有機溶劑之容器應隨手加蓋，以防止蒸氣溢散。 

2.配釉場所之通風換氣設施在工作作業時間內不得停止運轉。 

3.處理有機溶劑時，應戴用防護手套防止皮膚直接接觸溶劑。 

4.有機溶劑應於指定地點存放，並標明種類名稱，儘量減少存量。 

5.有機溶劑之廢液不可任意傾倒，應倒入指定之存放容器內。 

6.作業場所負責人，應公告有機溶劑毒性、操作注意事項，緊急應變措施於作業場所使員工周知。 

7.化學藥品應妥善管理、危險品、易燃品、毒性化學物質應存及於指定位置，有害廢棄物及逾期不用之化學

品應依規定申報，不得任意棄置。 

8.任何化學品應標示其主成份之學名。 

9 被化學品濺潑，應立即用水沖洗十五分鐘以上，並視情況送醫治療。 

10.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貯存，非經處理不得任意丟棄。 

11.廢液應予處理或分類存放，不得傾倒於水槽。 

12.危害性、有毒性化學藥品應依危害通識規則或環保法令相關規定標示之。 

13.加熱設備附近禁放易燃、易爆化學品。                                          回首頁 

粉塵作業工作守則 

1. 從事作業時，即戴上防塵口罩，且工作中防塵口罩不可任意卸除。 

2. 隨時保持防塵口罩之清潔，以維護其性能。 

3. 粉狀原料、半成品、成品均應放置於指定之堆積場所，並防止塵土上飛揚。 

4. 隨時保持配釉臺之整潔，以防止積塵過多。 

Ps. 以上規定請確實遵守，違反者若屬情節嚴重，將暫停其使用教室權利。                  回首頁 

 
〈參照應用藝術研究所陶瓷工作室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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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1.工作室內嚴禁吃食.。 

2.按規定定時清理地板及機械設備. 

3.使用設備，如有異樣請立即停止，並詳細檢查；排除問題後始可繼續使用。 

4.請勿置潮濕物品於機械設備上。 

5.小型器具使用後，請歸回原位。 

6.借出任何器具請登記並按時歸還。 

7.本工作室限編織小組學生使用，其他人員需經老師同意才可使用教室。 

8. 個人使用教室請維護環境整齊清潔。 

9.使用設備若因使用不當致損毀時，應賠償並修復。 

定期維護項目 

1.洗衣機棉絮 

2.烘乾機棉絮 

3.電動平車拷克車的潤滑油 

4.瓦斯爐嘴清潔 

5.滅火器按時更新 

6.冷氣濾網清洗 

安全防護須知 

1.皮膚或眼睛受酸或鹼性藥品污染傷害時需立即以大量清水來稀釋，以免造成傷害。 

2.燒燙傷時，依沖、脫、泡、蓋、送原則處理。 

3.意外發生時，先急救或滅火並通知老師或系上人員處理。 

ps. 以上規定請確實遵守，違反者若屬情節嚴重，將暫停其使用教室權利。           回首頁 

 

〈參照應用藝術研究所編織工作室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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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創作小組工作室安全守則 

一、 選課同學須詳讀使用規則及安全須知，使用本工作室同學，須嚴守使用規則，若違反並導致設備受損者，

須負維修與賠償之責任。 

二、 工具用畢，務請立即歸位。 

三、 工作室內所有器材、工具及設備，原則上一律不得攜出。特殊狀況下小型工具可借出，唯須於白板上註

明借出者、借出物品及歸還時間，物品借出，以三天為限。 

四、 使用化學藥品限於化學室或抽風櫃內；使用化學室須遵守化學室使用規則。 

五、 任何設備、工具、器材未經正式示範，確知使用方法與安全須知前，切勿使用。 

六、 離開前，務必將個人製造之髒亂清除。最後離開者，務必檢查所有氣體、酸洗鍋槽及空調電源開關，並

關閉所有門窗。 

七、 基於安全考量外，外所師生借用任何設備、工具，請先知會工作室負責人，經同意後方得使用。 

八、 凡使用本工作室之金工組主修生同時須分擔工作室維護保養工作，並確實執行所分配之工作內容。 

Ps. 以上規定請確實遵守，違反者若屬情節嚴重，將暫停其使用教室權利。    回首頁 

 

〈參照應用藝術研究所金工工作室安全守則〉 

 

 

金工化學器材使用規則 

一、 本化學器材限修習金工課程同學使用，非修課者欲使用，須經化學器材負責人同意方可使用。 

二、 使用化學器材應注意安全，配戴相關防護用具如塑膠手套、圍裙、護目鏡等。 

三、 工作時應先開啟通風設備，並關閉天花板之通風口，必要時可視工作內容調整或關閉局部抽風。使用完

畢離開前，務必關閉抽風設備，並重新開啟天花板之通風口。 

四、 使用化學藥品前務請先行了解其性質與注意事項，看清標示，確實按照規定使用；若有任何疑慮，應查

明後再行使用。用過之化學藥品若需儲存，請選用合適之容器，並應標明內容物，置放於指定之儲藏空

間。 

五、 化學藥品用罄，空瓶請擲入指定處，勿隨意棄置；若需取用庫存藥品請通知化學室負責人，並於化藥品

記錄簿登記日期及藥品名稱。 

六、 各項設備未經正確示範前，切勿任意使用，使用時請嚴格遵守操作方法及安全規則。 

七、 檯面、地面及水槽使用過後，務必清洗擦拭乾淨。使用腐蝕設備應注意勿令腐蝕液污染塑膠面板。 

八、 所有器具、物品用完後請歸位，並請勿攜出教室外。 

九、 工作完畢離開前，請確定關閉各項電源及前後門。 

十、 任何設備器具有遺失、損毀等情形，應立即通知化學器材負責人。 

十一、以上規定請確實遵守，違反者若屬情節嚴重，將暫停其使用教室權利。       回首頁 

 

木工工作室安全工作守則 

 

1.遵守安全守則及安全工作法。 

2.注意各種危險信號及安全標誌。 

3.工作室應隨時保持整齊清潔，機械應有適當防護設施。 

4.工作場所通道、安全門、安全梯等均應保持暢通，不可隨意堆放工具、材料或機件等物品。 

5.避免將工具或材料置於可能落下傷人之處。 

6.木工機具設備應定期保養以維護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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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作室內若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等發生，必即反應相關人員進行緊急處理。 

8.工作室通風，照明或機具等器材，若有異常狀況，應立即通報進行處理。 

9.大型木工機具操作人員，應受過相關課程訓練，了解正確操作方式。 

10.協助新進人員了解安全工作之方法。 

11.若有人員受傷應立即施以必要之急救。 

12.從事易產生粉塵作業時，應戴上防塵面罩，平時並注意防塵面罩之清潔，以維護其性能。 

安全守則 

1. 進入工作室嚴禁赤腳、散髮，若著寬鬆衣物，請繫緊和捲袖，以防衣物不慎惹火或捲入機器中。使用吊

鑽、拋光機、砂輪機時，務必依規定配載面罩或安全眼鏡及口罩；並自行準備耳塞，以防噪音之害。 

2. 禁止於工廠內追逐，喧嘩、嬉鬧。 

3. 確實導守正確機具操作方式，並依據安全作業標準操作機具，嚴禁任何危及人員或機具之舉動。 

4. 使用機具若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向負責同學反應。 

5. 使用區域內之消防安全設施，包含消防箱、緊急照明燈、標誌、標線、滅火器等，禁止塗繪、遮掩、遷

移、破壞等，影響其功能。 

6. 如果同學有使用有毒性的揮發性物質時，應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並告知同學，以免發生意外。 

7. 在工作室使用有危險性的工具時，請小心使用，勿傷害到人和公物。 

8. 使用完機具時要確實關閉開關，並將機具歸定位、徹底打掃乾淨，經負責同學檢查後始可離開。 

ps.以上規定請確實遵守，違反者若屬情節嚴重，將暫停其使用教室權利。        回首頁 

〈參照古物維護研究所木質組工作室安全工作守則〉 

 

 

 


